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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重整计划中另有所指，下列名词含义为：

万州区法院：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法》： 2007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顺达公司或债务人：重庆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管理人：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

债权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顺达公司的某个、部分或

者全体债权人

一般购房户：与顺达公司签订了《房屋认购书》并交纳了部分或全部房款的

认购房者

出资人或股东：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万州区分局登记的顺达公司股东

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享有的

优先权

担保债权或有财产担保债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顺

达公司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相应优先受偿的权利。

担保财产：已设定抵押担保的顺达公司特定资产

职工债权：《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顺达公司所欠职

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税款债权：破产案件受理前顺达公司所欠税款本金

普通债权：《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对顺达公司享

有的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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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债权：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尚未作出审查结论，或者债权人对

管理人的审查结论提出异议，尚未经万州区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或者债权人向

法院提起诉讼，尚未经法院判决的债权

审计机构：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评估机构：重庆市中融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或重庆鑫凯源资

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北京中润兴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报告》：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编制报告》

元：人民币元，本重整计划中货币单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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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顺达公司拟通过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以自筹或收取部分其他应收账款

的方式进行重整。本重整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的 36 个月内

（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二、核心经营方案

（一）对“三峡明珠大厦”项目进行复工续建，达到销售及出租条件，取得

竣工验收备案登记，使“三峡明珠大厦”项目由在建工程变成房屋资产；

（二）对“三峡明珠大厦”项目进行复工续建并竣工验收后，进行销售或对

非住宅部分用于经营，用经营及销售房屋获得的现金（支付运营费用后）支付复

工续建的费用、破产费用、清偿顺达公司的债务。

三、债权清偿方案

（一）安置户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方案

安置户债权在重整期限 3年内清偿。安置户债权人的产权置换房以《拆迁安

置补偿协议》中载明的“三峡明珠大厦”项目房屋清偿，过渡费债权优先清偿（若

存在优先权冲突的，按过渡费债权、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担保债权的顺位依次清

偿），破产案件受理后的过渡费不再清偿，普通债权按普通债权的清偿方式清偿。

（二）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清偿方案

分 3年现金全额清偿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三）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方案

3 年内以现金方式按已确定担保债权金额的 93.23%优先清偿 109,322,1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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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担保债权额中剩余的 7,936,678.93 元转为普通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方案清

偿。

（四）一般购房户债权清偿方案

3年内按本方案确定的方式以房抵债或参照消费者购房债权的顺位，劣后于

过渡费债权，在 3年内按其债权总额（即已付购房款）全额优先清偿；

（五）职工债权清偿方案

3年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六）税款债权清偿方案

3年内清偿全部税款债权。

（七）普通债权

3年内，按确定债权额的 10%清偿，未清偿的部分不再清偿。

四、破产清算模拟清偿比例

根据目前顺达公司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最终以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

析报告为准），若对顺达公司进行清算，除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安置户债权安

置房及案件受理前的过渡费债权可以全额清偿外，有财产担保债权、建设工程价

款债权均不能足额清偿，其余一般购房户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

的清偿比例均为 0。

按照本重整计划进行重整、经营，顺达公司的资产价值增大，债权清偿比例

较清算状态下将大幅提高。重整程序终结之后，顺达公司的法律主体资格依然存

续，已取得的各类房地产企业开发资质保持不变，取得各方共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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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顺达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顺达公司工商登记情况

1.顺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顺达公司于1998年 5月 6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万州区分局登记设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1207936893。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

地：重庆市万州区诗仙路 2号 4 层部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汪山永，监事

为陈伟伟，公司经理为张明。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

书执业）以及商品信息服务。

2.顺达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实缴资本（万元） 占比（%）

1 张明 320 40

2 宁波甬石港口石油

供应有限公司

480 60

合计 800 100

（二）开发项目基本情况

顺达公司在 2013 年 8 月 28 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位于万州区新城路 5,626.7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商服、住宅和办公综合用地，出让年限至 2062 年 10

月 22 日，用于开发“三峡明珠大厦”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57,708.84 平方米，

其中地上 47,020.11 平方米，地下 10,688.73 平方米，停车泊位 201 个。

目前“三峡明珠大厦”项目主体工程已封顶，外墙装饰及附属设施尚未完工，

已停工多日。2017 年 10 月 12 日，万州区房产测量所出具的《重庆市房产面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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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报告书》显示，该项目建成房屋总建筑面积 57,516.03 平方米。具体情况为：

楼层 用途 建筑面积（㎡）

第 1 商业 2,530.61

第 2 商业 2,554.76

第 3 商业 2,606.14

第 4 商业 2,573.4

第吊 1 商业 1,530.1

第吊 1 配套设施用房 364.59

第负 1 车库 3361.5

第负 2 车库 3,323.67

第负 3 车库 3,830.49

第 5-30 住宅 34,840.77

合计 57,516.03

（三）顺达公司资产情况

1.审计情况

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载明：审计发现，顺达公司近几年来

的财务会计资料不健全，存货中的开发项目没有与施工方办理结算，还有大量的

票据没有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和登记入账。这些事项将可能导致该公司的资产、负

债被多计或少计。

经审计，除前段所述内容造成的影响外，截止 2018 年 9 月 25 日，顺达公司

的资产总额 19,135 万元、负债总额 19,525 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合计-39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中未分配利润-1,190 万元。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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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简表

截止：2018 年 9 月 25 日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账面数 审计调整数 审定数

资产总额 242,803,114.95 -51,452,777.28 191,350,337.67

其中，货币资金 9,619,762.41 -9,612,826.68 6,935.73

预付款项 2,434,797.24 2,434,797.24

其他应收款 104,139,575.16 -42,249,717.06 61,889,858.10

存货（开发成本） 126,546,270.87 409,766.46 126,956,037.33

负债总额 246,700,945.89 -51,454,121.87 195,246,824.02

其中， 短期借款 70,000,000.00 70,000,000.00

预收款项 44,341,867.01 44,341,867.01

应付职工薪酬 2,274,100.00 2,274,100.00

应交税费 4,515.86 409,766.46 414,282.32

其他应付款 174,422,330.03 -96,205,755.34 78,21,6574.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97,830.94 1,344.59 -3,896,486.35

其中，未分配利润 -11,897,830.94 1,344.59 -11,896,486.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42,803,114.95 -51,452,777.28 191,350,337.67

（注：审计报告中针对商标备注状况为：以上财务状况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资产负债表，表中的审计调整数详见附件 3审计调整分录汇总表，审计调整数

是我们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会计问题，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模拟调

整。）

2.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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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工程及办公设备价值。重庆市中融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经本公司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根据房地产估价目的，

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假设开发法，经过分析和测算，确定委估房

地产在价值时点2018年 12月 31日的估价结果为（房屋建筑面积57,516.03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 5,595.6 平方米）：

在建工程估价结果汇总表 币种：人民币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假设开发法

测算结果
土地使用权 总价（万元） 16195

建筑物 总价（万元） 11474

评估价值 合计 总价（万元） 27669

但结合评估机构列明造价成本为 2848 元，而造价咨询报告续建成本为 5194

万元，故在建工程的清算价值应为 25323 万元（即 27669 万元-5194 万元+2848 万

元）。办公设备价值办公设备总价值为 2万元。两项合计 25325 万元。

（2）预付账款

据审计报告显示，顺达公司预付账款为 2,434,797.24 元。

（3）其他应收账款。

据审计报告显示，顺达公司其他应收账款为 61,889,858.10 元。

3.顺达公司建筑物处置情况

顺达公司在建工程总建筑面积 57,516.03 平方米（该面积为按房屋外墙外围

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没有划分及分摊公用面积），其中已应拆迁置换房、签订认

购协议等方式进行了处置，具体情况为：

（1）涉及安置的情况。涉及拆迁置换房的房屋面积为 20,182.07 平方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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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住宅为 14,411.93 平方米，非住宅为 5,770.14 平方米。

（2）涉及认购的情况。涉及已签订认购协议的房屋面积为 15,733.69 平方米，

其中住宅为 12,675.08 平方米，非住宅为 3,058.61 平方米。

（3）未处置的情况。未处置房屋面积为 21,600.27 平方米，其中住宅为 7,753.76

平方米，非住宅 13,846.51 平方米（其中商业 43,30.25 平方米，车库 9,516.26 平方

米）。

（四）负债情况

1.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

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30 日。债权申报期限内，共有 316 户债权人申报 317

笔债权。申报的金钱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554,658,218.92 元（包含一般购房户已付

房款 53,073,924.48 元，未包含安置户拟安置房屋的价值），审查确认债权

354,960,400.41 元，其中，优先债权金额 296,012,822.13 元，普通债权 58,947,578.28

元，否定债权 81,843,300.29 元，暂未确认债权 117,854,518.22 元。具体为：

（1）安置户债权申报共 135 笔，申报金钱债权（未包含拟安置房价值）金

额为人民币 45,986,043.37 元。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总额 15,521,767.02 元，其中，

确认过渡费债权 13,844,988.84 元；确认普通债权 1,676,778.18 元，否认债权

30,464,276.35 元。

（2）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申报共 2笔，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8,912,458.59

元。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127,309,205.73 元，其中，建设工程价

款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11,835,034.8 元，普通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5,474,170.93 元，

暂未确定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37,060,609.12 元。

（3）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申报共 1 笔，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17,764,610.5

元。审查确认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117,764，610.5 元，其中，担保债权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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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18,609.56 元，普通债权金额为 1,028,736.49 元。

（4）一般购房户债权申报共 150 笔，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70,831,397.73

元（含已付房款53,073,924.48元）。确认一般购房户债权（即已交房款）53,073,924.48

元，否认债权 17,757,473.25 元。

（5）其他普通债权申报共 29 笔，申报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51,163,708.73 元。

审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41,290,892.68 元,暂未确认金额为人民币 80,793,909.10

元，否定债权 29,078,906.95 元。

（6）职工债权。据管理人调查，顺达公司欠职工债权 3,330,971.81 元。

（7）预计债权

①待定债权

债权已申报，管理人暂未确认的债权本息合计 117,854,518.22 元。

债权已申报，管理人已作出审查意见确认的普通债权 58,947,578.28 元中，债

权人主张系工程款优先权的债权本息合计 14,164,839.42 元。

②或有债权

债权尚未申报但顺达公司可能会承担责任的债权 1笔，税款债权 414,282.32

元。

（五）清算条件下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在破产清算状态下，预计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约 226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已产生破产费用 62 万元（主要为审计费、评估费、留用人员工资等），

破产案件受理费、破产清算期间管理人提起诉讼产生的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报酬

审计评估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财产的增值税及附加费

用，继续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含工程看管费）产生的费用等。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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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费用序号 名称 金额（万元）

1 破产案件受理费（含衍生诉讼） 60

2 管理人报酬 500

3 审计评估费用 100

4 管理人执行职务和留用人员的报酬 150

5 处置房产、设备的增值税及附加费用 1300

6 继续履行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150

小计 2260

注：1.破产清算工作仍在继续中，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仍在产生，增加的可

能性极大；

2．上述金额为顺达公司估计的数额，具体金额以实际产生或法院、税务机

关等相关部门确定的为准。

二、 清算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

（一）有效清偿债权资产

1.预付账款为 2,434,797.24 元；

2.其他应收账款为 61,889,858.10 元；

3.在建工程清算价值 25323 万元；

4.办公设备清算价值 2万元；

以上合计 317,574,655.34 元。

（二）各类债务模拟清偿比例

假设顺达公司的资产均能按评估价格将在建工程转让，并足额收回预付账

款及其他应收账款，则破产清算下的清偿率为（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与抵押债权在

扣除顺位在前的债权后无法足额清偿的，按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比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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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清偿额（元） 清偿率（%） 备注

一 有效偿债资产总额 317,574,655.34

减 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22,600,000.00 22,600,000.00 100

减

安置户债权（产权置
换房的市场价值+过

渡费） 223,844,988.84 223,844,988.84 100

减 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125,999,874.22 26,338,893.24 20.90 按建筑与土地占比计算

减 担保债权 115,718,609.56 31,790,773.26 27.47 按建筑与土地占比计算

二

其他债权（一般购房
户债权、职工债权、
税款债权、普通债权）

-- 0 0

特别说明：

1.安置户债权人均申报继续履行《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前述安置户债权人

的金钱债权中未包括顺达公司应交付的成品置换房的价值。据管理人调查，产权

置换房面积约为 20,182.07 平方米（其中住宅 14,411.93 平方米，非住宅 5,770.14

平方米）。根据顺达公司测算，成品置换房的市场价值 210,000,000.00 元。故若

不能重整续建房并将成品房予以交付，则在清算状态下，依法应优先清偿成品产

权置换房的市场价值约 210,000,000.00 元；

2.上述破产清算下各类债权模拟清偿比例，全部建立在估算的基础上：

3.如果市场接受程度低，无法按照理论评估价值变现；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无法收回；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后，其资产处置时间较长，可用于分配的资产

金额将大大降低，实际清偿率将降低。

三、顺达公司的重整经营方案

（一）公司治理结构

1.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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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整方案未调整出资人权益，故对股权结构不做调整，其股权比例保持不

变。

2.股权担保及转让的限制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未经债权人决议通过，股东不得对其股权设定担保，

不得转让股权。

（二）“三峡明珠大厦”的续建方案

1.续建资金的筹集方案。

（1）催收预付款及其他应收账款。加大催收力度，以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的

方式催收审计报告披露的预付账款 2,434,797.24 元，其他应收款 61,889,858.10 元。

经催收的前述款项优先用于未完“三峡明珠大厦”工程的续建资金。

（2）收取一般购房户交纳的续建费。因顺达公司“三峡明珠大厦”系停工

状态，尚未竣工，需要续建，经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出具的《编制报告》测算，续

建费约 51,938,771.97 元，按本重整计划选择以房抵债的一般购房户应按 903.03 元

/平方米（建筑面积）承担对应房屋的续建成本，并符合本重整计划以房抵债的

其他条件。一般购房户签订的《房屋认购书》涉及房屋建筑面积为 15,733.69 平

方米，应收续建费 14,207,994.08 元。

（3）加快对未处置房屋的销售工作。抵押权人依据本重整计划解除抵押并

具备销售条件后，债务人按照未处置房屋的销售方案加快销售工作，销售资金优

先用于未完工程的续建。

2.续建工作方案。继续履行与建设施工及重整有关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

同，主要是：与重庆华大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签订的《建设工

程委托监理合同》，与重庆康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 月签订

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与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于 2014 年 10 月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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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三峡明珠大厦基抗支护工程及周边建（构）筑物变形监测合同》，与北京

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7 月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依法

成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三）未处置房屋的销售方案

为恢复公司的偿债能力，盘活公司资产，通过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对债务人

资产以销售方式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不低于本方

案中债务人确定的房屋市场价的情况下同时进行销售；线下采用专业销售团队方

式，对顺达公司未销售房屋进行宣传与销售；线上则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变现，利用拍卖平台市场占有率高，受众广，溢价率高的优势，将采用传统销

售方式短期难以变现的资产，整体打包或分零拍卖。在保证销售资产按照不低于

本方案中债务人确定的房屋市场价的情况下，快速便捷、低成本的进行销售。

（四）偿债资金（资产）的筹集方案

1.以竣工验收合格的 20,182.07 平方米房屋（其中住宅 14,411.93 平方米，非

住宅 5,770.14 平方米）清偿安置户类债权中的置换房；

2.以竣工验收合格的 15,733.69 平方米房屋（其中住宅 12,675.08 平方米，非

住宅 3,058.61 元）清偿一般购房户中 53,073,924.48 债权，并收回认购房余款

99,773,659.42 元（暂未包含谭翼 2套房屋价格）；

3.催收预付账款、其他应收账款、收回一般购房户未交余款、销售未处置房

屋获得的价款等用于清偿除上列两项债权之外的其他债权、破产费用及共益债

务。该部分具体为：
序
号

类别 区域及类别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市场均价
（元/平）

销售总价/应收
金额（元）

备注

1 预付款 0.00

2
其他应
收账款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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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认购
房屋余
款

99,773,659.42
按认购书约
定总价计

4

一般购
房户承
担的续
建费用

14,207,994.08

5

未处置
房屋

住宅部分 7,753.76 10,600.00 82,189,856.00

6 四层商业 204.25 15,000.00 3,063,750.00

7 三层商业 2,206.14 20,000.00 44,122,800.00

8 二层商业 581.66 26,000.00 15,123,160.00

9 一层商业 1,096.65 43,000.00 47,155,950.00

10 吊层商业 241.55 30,000.00 7,246,500.00

11 负一层车库 2,957.10 7,800.00 23,065,380.00

12 负二层车库 3,323.67 6,800.00 22,600,956.00

13 负三层车库 3,235.49 6,000.00 19,412,940.00

小计 21,600.27 263,981,292.00

合计 377,962,945.50

特别说明：1.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披露：预付账款

2,434,797.24 元中，预付重庆三峡水利供电有限公司电力配套费 634,797.24 元已收

回，已用于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预付重庆市元

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1,600,000.00 元，2015 年 7 月发生，但无合同，经询

问公司相关人员称，该工程事由不清，收回难度较大。据债务人经理介绍另 20

万元拆迁款实为应付账款，不能收回，故上表中收回预付账款金额计为 0元。

2.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其他应收账款

61,889,858.10 元除“押金、保证金和备用金”的账户余额约 260 万元，属公司的

真实债权，收回的可能性较大外，其余款项缺少其他附件，真实性难以判断，收



第 12 页 共 24页

回可能性较小，故上表中收回其他应收款金额计为 0元。

3．上列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实际收回的金额用于普通债权的追加清偿。

（五）经营收益的使用

自万州区法院裁定通过本重整计划之日起，顺达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在不影响续建“三峡明珠大厦”项目及基本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每 3个月进行一

次财产分配，清偿债务，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顺达公司每 3 个月对经营收益进行结算，在依法随时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

债务后剩余收益的 80%按照本重整计划的清偿方案，以下列顺位依次对债权人进

行清偿（相同顺位的债权按按比例清偿）：

1.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2.消费者购房债权；

3.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已解除抵押登记

的）；

4.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

5.普通债权。

四、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顺达公司目前的资产及负债看，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无剩余资

产向出资本分配，但重整计划草案由债务人自行经营管理营业事务，故不对出资

人权益进行调整。

五、重整情况下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一）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过渡费债权 13,844,988.40 元优先于有财产担保债权（建设工程价款及有财产

担保债权）优先全额清偿，不作调整。破产案件受理后至交付房屋期间的过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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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清偿。

（二）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有财产担保债权

1.已确认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金额 111,835,034.8 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

2.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金额 115,718,609.56 元，按已确定担保债权金额的 93.23%

优先清偿 109,322,195.08 元，担保债权额中剩余的 7,936,678.93 元转为普通债权，

按普通债权清偿方案清偿。

（三）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确认的职工债权金额为 3,330,971.81 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

（四）普通债权

已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 52,719,417.79 元（即已确认 58,947,578.28 元-预计工程

款债权 14,164,839.42 元+担保债权转普通债权 7,936,678.93 元）按 10%清偿，剩余

部分不再清偿。

（五）预计债权

1.待定债权。暂按债权人主张的债权金额及债权性质提存（待定工程款债权

14,164,839.42 元，待定普通债权 117,854,518.22 元），经万州区法院裁定确定其债

权性质及金额后，按本方案中相同债权性质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

2.或有债权。经专项审计报告披露，顺达公司所欠税款为 414,282.32 元，暂

按全额清偿的方式提存，经债权人申报并经万州区法院裁定确定后按税款债权全

额清偿。

因确认债权性质及金额与提存债权性质及金额不一致等原因导致上列提存

金额超出实际清偿额的部分，用于普通债权的追加清偿。

六、债权清偿方案

（一）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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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户的过渡费债权按调整方案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

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二）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有财产担保债权

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全额清偿，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2.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按调整后的方案清偿，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三）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全额清偿，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之日起算。

（四）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全额清偿，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之日起算。

（五）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按调整后的方案清偿（即确认普通债权额的 10%清偿），清偿期限

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六）预计债权

预计债权按万州区法院裁定确定的债权金额及性质，按前述相同债权性质债

权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

七、债权调整方案、清偿方案的例外

（一）安置户债权人所涉安置房的清偿

1.清偿期限。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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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偿方案。

（1）安置户债权人的产权置换房按《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载明“产权置

换房”房号的房屋进行安置。

（2）面积误差以“应享有的置换面积”为基准，结合重鑫房评（2019）第

04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中的单价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据实结

算，多退少补。

（3）《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中载明“产权置换房”未明确房号的，由债权

人与顺达公司协商确定房号后进行安置；协商不能的，以“应享有的置换面积”

为基准，按照重鑫房评（2019）第 04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中的市场价值折价，

以现金方式参照“过渡费债权”的顺位优先清偿。

（4）对放弃“产权置换房”清偿的安置户债权人，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放弃的书面承诺后，以“应享有的置换面积”为基

准，按照重鑫房评（2019）第 04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中的市场价值折价，以

现金方式参照“过渡费债权”的顺位优先清偿。债务人有权另行销售被放弃的产

权置换房。

（二）一般购房户债权的清偿

1.清偿期限。清偿期限为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算。

2．以房抵债条件（须同时具备）：（1）同意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

划之日起 30 日内，按 903.03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足额补交续建费；（2）自

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30 日内，补交认购房款至《房屋认购书》

约定房款总额 50%（含）以上的；（3）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180 日内，足额付清原《房屋认购书》中余款或办理完毕银行按揭手续（非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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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因导致银行按揭办理迟延的，可顺延相应期限）；

3．清偿方案。

（1）同时具备“以房抵债条件”的一般购房户债权人，可按原《房屋认购

书》确定的价格及房屋位置，以以房抵债方式清偿债权；

（2）因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不按“以房抵债条件”中列明期限交付款项等

原因，导致其不具备“以房抵债条件”之一的，视为拒绝或放弃以房抵债清偿其

债权。

4.其他。

（1）对《房屋认购书》中约定的房屋位置与安置户债权中产权置换房或者

与他人签订在前的《房屋认购书》中房屋位置相冲突，无法以房抵债的，参照消

费者购房债权的顺位，在 3年内按其债权总额（即已付购房款）全额优先清偿；

（2）对拒绝或放弃以房抵债的一般购房户债权人，参照消费者购房债权的

顺位，在 3年内按其债权总额（即已付购房款）全额优先清偿。债务人有权另行

出售其《房屋认购书》中对应的房屋。

顺达公司自行重整情况下具体模拟清偿比例：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清偿数额 资产余额
清偿比例
（%）

一 偿债资金 377,962,945.50

预付款项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认购房者未付购房
款

99,773,659.42

认购房者增加购房
款

14,207,994.08

未处置房屋变价款 263,981,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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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破产费用和
共益债务

107,993,239.63 107,993,239.63 269,969,705.87 100.00

案件受理费（包括衍
生诉讼）

600,000.00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
费用、报酬审计、评
估、造价咨询、续建

管理费等

11,000,000.00

继续履行双方均未
履行完毕合同（设
计、监理、专项法律
服务等）的债务

5,000,000.00

续建费用 47,783,670.21

销售税、费 32,539,569.42

契税及交易手续费 11,070,000.00

三
安置户过渡
费（受理前）

13,844,988.84 13,844,988.84 256,124,717.03 100.00

四
建设工程价

款款
125,999,874.22 125,999,874.22 130,124,842.81 100.00

已确认工程款 111,835,034.80

预计债权 14,164,839.42

五
有财产担保

债权
117,258,874.01 109,322,195.08 20,802,647.73 93.23

六 职工债权 3,330,971.81 3,330,971.81 17,471,675.92 100.00

七 税款债权 414,282.32 414,282.32 17,057,393.60 100.00

或有债权 414,282.32

八 普通债权 170,573,936.01 17,057,393.60 0.00 10.00

已确认债权 44,782,738.86

担保债权转为普通
债权

7,936,678.93

预计债权 117,854,518.22

合计 377,962,9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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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整计划执行期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人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

（二）重整计划执行期

执行期限为 3 年（即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

算。债务人提前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按照实际执行期间计算。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应向债权人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权已现金清偿完毕（债权人同意另行处理

的除外）；

2.应向债权人进行以房（物）抵债的已经将房（物）交付给债权人或者其指

定的第三方，需办理备案、登记手续的，已办理了相关手续；

3.债权人未受领的实物资产或者现金分配额、暂缓确认债权对应的实物资产

或者现金分配额已经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提存；

4.债权人已经与顺达公司另行达成清偿协议，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

视为债权人已经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

（四）重整计划不能执行的处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

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

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

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中获得清偿的债权人，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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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为重

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

（五）重整计划执行期的延长

若经营成果达不到预期等客观原因导致重整计划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

毕，管理人或顺达公司可以在执行期限届满前向万州区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

行期的申请，延长期限不超过 6个月，具体期限以万州区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为准。

九、重整计划执行监督

（一）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内容

1.印章的管理与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自行管理印章，建立完整的印章使用制度，

接受管理人监督。

2.人员任免的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自行决定人员任免，但须将人员名单及职责

书面报管理人处备案，接受管理人监督。

3.资金使用的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应建立财务会计制度、监管制度。顺达公司

营业收入应存入新开立的专用账户，接受管理人的监督，确保资金严格按照本重

整计划制定原则和方案执行。

4.重大事项的报告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发生影响重整计划的执行及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的

重大事项或行为，顺达公司必须立即将事项的状态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书面报告管

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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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或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的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或发生大

额赔偿责任；

（2）公司发生重大损失或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3）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4）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抵押、扣押或质押的；

（5）公司主要业务陷入停业的；

（6）公司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营业事务造成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7）公司借款或对外担保的；

（8）放弃公司权利的；

（9）万州区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其他需要书面报告的事项或行为。

5.定期汇报及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需定期向管理人汇报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财

务情况：

（1）按月将房屋销售情况书面报告管理人（次月 10 日前提交）；

（2）按季度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册及财务报表书面报告管

理人（次季度首月 10 日前提交）；

（3）股东会作出决议后 10 日内将决议书面报告管理人；

（4）万州区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其他应当定期汇报的事项。

（二）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

本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为 3年（即 36 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债务人提前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执行监督期限至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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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毕时止。重整计划监督期满，管理人向万州区法院提交给监督报告，自监

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三）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的延长

管理人或顺达公司在执行期限届满前向万州区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申请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同时延长。

十、已产生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管理人报酬方案

（一）已产生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共产生破产费用约 62 万元，主要为破产案件受理

公告费、参会公告费、书面通知邮费、办公场地租赁费、办公用品费、留用人员

报酬、差旅费等。

（二）管理人报酬方案

管理人拟按照万州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

报酬的规定》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分三期收取管理人的报酬：

第一期：在本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 3个月内收取报酬 200 万元；

第二期：在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顺达公司重整程序后 3个月

内，收取报酬 200 万元；

第三期：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根据万州区法院确定的报酬金额及报酬收取

方式收取剩余的报酬。

管理人向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收取的报酬，根据管理人与该债权

人协商结果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万州区法院确定。

十一、其它事宜

（一）风险提示

1.经营环境的影响。执行重整计划需要一段期间，在此期间宏观经济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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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的调整，可能给执行重整计划带来风险。

2.经营风险。重整程序终止后，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由债务人按照有关方案、

制度、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负责具体经营和运行，重整计划一旦不能执行，债权

人原有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新的债权人将加入并参与分配债务人财产。

3.法律纠纷风险。债务人目前尚有未决诉讼案件、第三方主张权利和存在争

议的债权，且不排除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法律纠纷，可能增大重整计

划执行不能的风险。

（二）未受领分配资金的处理方案

依法确认的债权按照本重整计划清偿。在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执行期内

没有受领或拒绝受领分配款的，视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

日起 3年，债权人依然未受领分配款项的，视为债权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三）破产费用的支付

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产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

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等破产费用，由债务人随时清偿。

（四）共益债务的清偿

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

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

务、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

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

所产生的债务、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等共益债务，由债务人随时清

偿。

（五）重整计划执行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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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5日内，相关债权人应解除对债务人

特定财产的抵押、留置等担保措施，各利害关系人应协助完成撤销顺达公司的失

信信息。债务人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按本重整计划调整方案清偿前，债权人解除

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措施的，债务人不得对解除担保措施的特定财产设定新

的担保，但经原有财产担保债权的债权人同意的除外。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务

人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万州区法院经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

申请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依本方案未获得清偿的原有

财产担保债权人解除的担保措施按照原顺序恢复。

万州区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万

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5日内，相关债权人配合解除对债务人财产、

账户的查封、冻结等保全措施。债权人未在 5日内申请解除保全措施的，债务人

停止对相关债权人的清偿，解除保全措施后恢复清偿。债权人在前述期限内未配

合解除担保措施及保全措施而对债务人的继续营业产生影响或损失的，由债权人

向债务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承担赔偿责任。

经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顺达公司、债权人、出资人均有约束

力，并应配合重整计划的执行。按照重整计划调减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

日起顺达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六）重整计划的修订与解释

1.重整计划的修订。若本重整计划期间，发生重整计划不能执行的情况，经

顺达公司与存在利害关系的债权人沟通修改本重整计划，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对

修订内容享有表决权，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就本重整计划的修改方案表决同意并

经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执行的，将按照重整计划的修改方案继续执行。表决及申

请万州区法院批准变更后的方案及万州区法院是否批准的程序与重整计划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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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程序相同。

2.重整计划的解释。因本重整计划内容的表述产生歧义的，由债务人在法律

规定范围内进行解释，债务人不行使职责的由管理解释。若债务人或管理人解释

后，仍存在争议的，由管理人报请万州区法院监督、决定。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

事宜，按照《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执行。

重庆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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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2.顺达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实缴资本（万元）
	占比（%）
	1
	张明
	320
	40
	2
	宁波甬石港口石油供应有限公司
	480
	60
	合计
	800
	100
	（二）开发项目基本情况
	（三）顺达公司资产情况
	2.资产价值
	（2）预付账款
	据审计报告显示，顺达公司预付账款为2,434,797.24元。
	（3）其他应收账款。
	据审计报告显示，顺达公司其他应收账款为61,889,858.10元。

	（四）负债情况
	1.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

	（五）清算条件下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在破产清算状态下，预计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约2260万元。截止2019年11月30日，已产生破产费用6
	破产费用序号
	名称
	金额（万元）
	1
	破产案件受理费（含衍生诉讼）
	60
	2
	管理人报酬
	500
	3
	审计评估费用
	100
	4
	管理人执行职务和留用人员的报酬
	150
	5
	处置房产、设备的增值税及附加费用
	1300
	6
	继续履行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150
	小计
	2260
	注：1.破产清算工作仍在继续中，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仍在产生，增加的可能性极大；
	2．上述金额为顺达公司估计的数额，具体金额以实际产生或法院、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确定的为准。
	二、 清算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
	（一）有效清偿债权资产
	2.其他应收账款为61,889,858.10元；
	3.在建工程清算价值25323万元；
	4.办公设备清算价值2万元；
	以上合计317,574,655.34元。
	（二）各类债务模拟清偿比例

	三、顺达公司的重整经营方案
	（一）公司治理结构
	1.股权结构。
	本重整方案未调整出资人权益，故对股权结构不做调整，其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2.股权担保及转让的限制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未经债权人决议通过，股东不得对其股权设定担保，不得转让股权。
	（二）“三峡明珠大厦”的续建方案
	1.续建资金的筹集方案。
	（1）催收预付款及其他应收账款。加大催收力度，以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的方式催收审计报告披露的预付账款2,
	（2）收取一般购房户交纳的续建费。因顺达公司“三峡明珠大厦”系停工状态，尚未竣工，需要续建，经工程造
	（3）加快对未处置房屋的销售工作。抵押权人依据本重整计划解除抵押并具备销售条件后，债务人按照未处置房
	（三）未处置房屋的销售方案
	（四）偿债资金（资产）的筹集方案
	1.以竣工验收合格的20,182.07平方米房屋（其中住宅14,411.93平方米，非住宅5,770
	2.以竣工验收合格的15,733.69平方米房屋（其中住宅12,675.08平方米，非住宅3,058
	3.催收预付账款、其他应收账款、收回一般购房户未交余款、销售未处置房屋获得的价款等用于清偿除上列两项
	（五）经营收益的使用
	自万州区法院裁定通过本重整计划之日起，顺达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不影响续建“三峡明珠大厦”项目及基
	顺达公司每3个月对经营收益进行结算，在依法随时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后剩余收益的80%按照本重整计划
	1.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2.消费者购房债权；
	3.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已解除抵押登记的）；
	4.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
	5.普通债权。
	四、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顺达公司目前的资产及负债看，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无剩余资产向出资本分配，但重整计划草案由债
	五、重整情况下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一）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二）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有财产担保债权
	（三）职工债权
	（四）普通债权

	（一）安置户过渡费债权
	（二）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及有财产担保债权
	（三）职工债权
	（四）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全额清偿，清偿期限为36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算。
	（五）普通债权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人

	（二）重整计划执行期
	执行期限为3年（即36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债务人提前执行完毕重整计划的，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

	（四）重整计划不能执行的处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
	（五）重整计划执行期的延长
	若经营成果达不到预期等客观原因导致重整计划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毕，管理人或顺达公司可以在执行期限届
	九、重整计划执行监督
	（一）重整计划执行监督内容
	1.印章的管理与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自行管理印章，建立完整的印章使用制度，接受管理人监督。
	2.人员任免的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自行决定人员任免，但须将人员名单及职责书面报管理人处备案，接受管理人监督
	3.资金使用的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顺达公司应建立财务会计制度、监管制度。顺达公司营业收入应存入新开立的专用账户，接
	4.重大事项的报告
	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发生影响重整计划的执行及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重大事项或行为，顺达公司必须立即将
	重大事项或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的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或发生大额赔偿责任；
	（2）公司发生重大损失或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3）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4）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抵押、扣押或质押的；
	（5）公司主要业务陷入停业的；
	（6）公司订立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营业事务造成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7）公司借款或对外担保的；
	（8）放弃公司权利的；
	（9）万州区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其他需要书面报告的事项或行为。
	5.定期汇报及监督
	（2）按季度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册及财务报表书面报告管理人（次季度首月10日前提交）；
	（3）股东会作出决议后10日内将决议书面报告管理人；
	（4）万州区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其他应当定期汇报的事项。
	（二）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
	本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为3年（即36个月），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债务人提前执行完
	（三）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的延长
	管理人或顺达公司在执行期限届满前向万州区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申请的，监督期限与执行期限同时延
	十、已产生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管理人报酬方案
	（一）已产生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共产生破产费用约62万元，主要为破产案件受理公告费、参会公告费、书面通知
	（二）管理人报酬方案
	管理人拟按照万州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
	第一期：在本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3个月内收取报酬200万元；
	第二期：在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顺达公司重整程序后3个月内，收取报酬200万元；
	第三期：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根据万州区法院确定的报酬金额及报酬收取方式收取剩余的报酬。
	管理人向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收取的报酬，根据管理人与该债权人协商结果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万州区
	十一、其它事宜
	（一）风险提示
	1.经营环境的影响。执行重整计划需要一段期间，在此期间宏观经济及经济波动，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的调整，
	2.经营风险。重整程序终止后，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由债务人按照有关方案、制度、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负责具
	3.法律纠纷风险。债务人目前尚有未决诉讼案件、第三方主张权利和存在争议的债权，且不排除重整计划执行过
	（二）未受领分配资金的处理方案
	依法确认的债权按照本重整计划清偿。在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执行期内没有受领或拒绝受领分配款的，视为重
	（三）破产费用的支付
	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产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
	（四）共益债务的清偿
	破产重整期间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
	（五）重整计划执行的配合
	自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5日内，相关债权人应解除对债务人特定财产的抵押、留置等担保措施，各
	万州区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5日
	经万州区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顺达公司、债权人、出资人均有约束力，并应配合重整计划的执行。按照重

